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02. 臺九十訴字第023692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2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

處字第二一三號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配合九二一災後查價期間，調查發

現災前雲林縣合法預拌混凝土業者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即訴願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業亦稱之為○○）、○○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業內也有以

○○相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業內亦有稱○○）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等十七家業者組成聯誼會，除○○及○○甚少參與聚會外，其餘

業者每一兩個月開會一次，由會長○○○君指示開會，總幹事○○○君負

責聯絡及通知開會，會議有訂定合理之共識價格，每立方公尺（三千磅混

凝土）山線為新臺幣（下同）一、二００元、海線為一、二五０元，相互

調料單價比照共識價位，九二一災後，十餘家業者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

日在○○鎮○○餐廳聚餐研議災後出貨事宜上，達成「互不調料及互不搶

客戶」之共識等情，以訴願人與其他十五家業者對雲林地區混凝土銷售價

格及同業間相互調料價格為相互約定，足以影響雲林地區混凝土市場競爭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命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

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並處訴願人罰鍰十萬元，發給（八九）公處字第

二一三號處分書。訴願人不服，以同業或上下游聚會之目的乃係聯誼情感

、專業知識、技術及經驗之交流、詢查相關砂石、水泥之供應，未來景氣

走向及不良客戶之告知，並無約定銷售價格之情事，而混凝土之價格乃由

買方數量、強度、工地距離、路況、個人信用、付款條件而定，無法統一

約定。又九二一地震後，其公司廠房並未受損，供料正常，無須調料，且

地震後所有營造工程幾乎停擺，亦無必要與受損同業協調調料及價格云云

，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為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所規定，所稱聯

合行為，依同法第七條規定，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次按「

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為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

一項所明定。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五萬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復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規定。

　　本件原處分機關以雲林地區之合法預拌混凝土業者有訴願人等十七家

業者，○○及○○對市場影響極微，其餘十五家業者均相互立於水平之市

場地位，具有實質上競爭關係，且為同一地理市場，符合聯合行為之主體

要件，上開訴願人等十五家業者於八十八年以來定期聚餐，獲致雲林縣山

線價格為每立方公尺一、二００元、海線為一、二五０元，並對相互調料

價位達成共識，繼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鎮○○餐廳達成互不搶

客戶及互不調料支援之共識，為足以影響雲林地區合法預拌混凝土市場供

需之限制競爭決議。又查該地區之預拌混凝土業者所組成之聯誼會，成立

及運作已久，集會次數頻繁，其間各業者或因故偶未能出席歷次集會，惟

部分業者承認會後均會轉知會議內容，未參加者亦存有配合之默契，該限

制價格競爭之合意行為，事證明確，有雲林地區十五家業者及某欠缺工廠

登記證業者之陳述紀錄附該會卷可稽，亦有促使成本增加及推動價格上揚

或維持之實質效果。上開十五家預拌混凝土業者，不以較有利之價格、數

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竟共同成立聯誼性組織，於

八十八年間以不定期聯誼方式，對混凝土價格形成合意，並約定混凝土相

互調料價格，藉以提高混凝土成本，九二一災後又為避免受損少之預拌業

者向損失嚴重業者搶走客戶，乃以聚會聯誼為手段，形成災後初期互不搶

客戶及不相互調料支援之合意共識，從而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足以影響

雲林地區預拌混凝土市場之供需及競爭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並處訴願人罰鍰十萬元，經核並無不妥。至訴

稱其並未約定售價或相互調料單價云云，以本案聯誼會總幹事○○○君（

訴願人之代表）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原處分機關之陳述筆錄稱：災

前預拌同業間約一至二個月間開會一次，皆由各業者輪流請客，核心且幾

乎都會到之業者有○○、○○、○○、○○、○○及其本人、○○，經常

去的有○○、○○、○○、○○、○○、比較少去的有○○、○○、○○

等，在今年（八十八）以來所共識的合理單價（指三千磅）山線為一、二

００元以上，海線為一、二五０元以上，同業間相互調料單價，以上開共

識價位為主，非法業者也都有瞭解這行情。九月二十二日當天會議，其有

通知各業者都要參加在○○餐廳之聚會，○○、○○、○○、○○、○○

、○○、○○、○○、○○、○○都有代表參加，大家同意在災後初期互

不搶客戶、也不互相調料支援，單價比照以往之共識價位，這次聚會屬座

談性質，如果有其他業者問及座談內容，山線業者應該會問○○○君或○

○○君等語，暨聯誼會會長○○○君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該會陳述

筆錄稱「災前同業即已相互約定調料之單價為一、二００元每立方公尺三

千磅」及大約在二、三年前雲林地區預拌混凝土業者因飽受下游跳票，認



有成立聯誼性組織交換訊息之必要，其有邀請○○○○○君擔任連繫同業

及文書處理的工作。幾乎都會出席者有○○、○○、○○、○○等。九月

二十二日○○餐廳聚會，包括○○、○○、○○、本人、○○、○○、○

○、○○、○○有去，但○○、○○、○○未去，○○不清楚有去，○○

應該沒有去。同業間原則上同意互不搶客戶也互相不調料，如果要調料，

要比照災前約定價格一、二００元來調料，其曾向○○調料等語，另參酌

其他業者到該會證詞多有其一致性，足以顯示雲林縣合法預拌混凝土業者

已有對混凝土價格形成合意之事實。又訴願人所參加之聯誼會，其成員間

所形成每立方公尺（三千磅）一千二百元之共識價位，係作為該等業者決

定售價之基準，各業者會依據該共識價格，在衡酌個案運距、交易條件、

交情等因素訂定末端售價，價格自不盡相同，惟該共識價格業已減損事業

間之自由競爭，具有價格維持及造成價格僵固之效果。又據尚無工廠登記

證之某預拌廠表示，該公司在災前與災後之售價均維持在一、二００元左

右，即係參考公會○○處（即聯誼會）所訂定之最低參考價格，顯見合法

預拌業者所組成之聯誼會合意後所形成之預拌混凝土價格，對未參與聯誼

會之非法業者在價格決定上亦產生實質之影響效果；且混凝土係屬區域性

商品，市場價格漲幅取決於各區域之競爭程度，而業者間對價格之合意往

往足以影響整個交易市場之供需，訴願人身兼聯誼會總幹事要角，除負責

通知並聯繫同業與會外，本身亦參與合意與他事業就預拌混凝土互不調料

情事等為共同決定，即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關於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之禁制規定，所訴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又本件訴願書未

載明代表人之出生年月日及住居所，經本院以九十年二月十九日臺九十訴

字第００九五九八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之次日起二十日依法補正送本院，

該函於九十年二月二十日送達訴願人，有訴願人之代表人蓋章簽收之訴願

文書郵務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訴願人迄未補正，程式亦有未合，併予指駁

。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陳　樹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